关于开展新教师教学反馈材料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：
根据校院对新教师培养的要求，为不断提高新教师教学设计与反思的能力，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，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，拟对近三年新进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反馈材料的检查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对象：
近三年（2017—2019年）承担教学任务的新教师。
二、检查形式：
1.纸质稿：一份。交教育督导处，以分组形式由学院专职督导进行检查、评价。
2.电子稿：一份。发送邮箱：375092461@qq.com，由校内专职督导、各学院的教学院长进行检查、评价。
三、检查内容与要求：
1.教学反馈材料主要包括：课堂教学设计、实施过程、教学效果与督导听评课后的建议、个人自我诊断与持续改进措施等方面。
2.根据学院材料上交整体情况和教师教学反馈材料撰写质量，进行分析、反馈，考核。新教师反馈材料的检查结果分档为A档（30%）、B档（50%）、C档（20%），并纳入新教师考核中。
3.反馈为C档的新教师，须重写反馈材料，下学期开学后一周内上交。
4.去年末按期交纳反馈材料的教师须补交相关材料。
5.材料上交截止时间：2019年12月2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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